
 

本人育有兩名兒子，家中並沒有人有吸煙的習慣，但於聖誕節翌日發現了就讀中

二的大仔衫袋中有包煙，查問後大仔說於便利店的貨架上見到煙包的設計好

Cool 好型，於是與幾位同學每人夾錢買了幾款煙開 Party 時與其他同學一齊試，

雖然大仔表示吸了數啖就覺得喉嚨好唔舒服並不會再嘗試，但作為家長我感到非

常擔憂。我希望政府盡快規管煙商利用煙包的設計來賣廣告，必須增加及放大驚

嚇的圖片警示煙草的禍害，亦要限制便利店、士多及報攤等擺放煙草產品於當眼

位置，以免無知的青少年被誘惑嘗試吸煙。 

 

另外，街上太多人一邊行一邊吸煙令人避無可避，因此我十分支持及期望香港能

夠全面禁煙，令不吸煙者可免受二手煙的危害! 

 

Mandy Ho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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